
 

證券帳號：         

北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美國海外帳戶 FATCA／外國稅務居民 CRS 身分聲明及個資同意書-個人版 

本人茲聲明以下內容為真實並持續有效，若聲明內容或提供之資料有變動（例如帳戶持有人之
稅務居住者身分變動）致所填資訊不正確或不完整，本人應於 30 天內主動告知貴公司，並檢附
相關文件通知貴公司，更新相關資料。若聲明不實，由本人負擔相關法律責任。 

出生地國家：         城市：         

□本人僅具台灣稅務居民身分，不具任何他國稅務居民身分（出生地為美國者，須檢附棄籍證明文

件） 

□本人為美國納稅義務人（即符合下述定義任何一項），且願意提供 W-9 以茲證明 FATCA 身分 
一、本人為美國公民且具美國永久居留權（包含但不限於綠卡持有人），亦屬其他美國稅法定義之納

稅義務人。 

二、本人符合下述可遭認定為美國稅務居民的情形：未持有 F、J、M、Q 等型簽證，本年度停留於美

國（含本土、海外領土及領海）天數超過 183 天；或累計本年度不滿 183 天但超過 31 天（含）

以上，且加計去年停留美國天數之 1／3＋前年停留美國天數之 1／6，合計達 183 天（含）以上。 
□本人為外國稅務居民身分（定義因國而異），願意提供「CRS 自我證明表」以茲證明 CRS 身分 

一、有關稅務居住者的身分如何界定，將隨著每個地區或國家所訂定的內容及範圍而異。帳戶持有人

須了解其居住所在地國或地區之規範，以釐清是否符合當地稅務居住者身分之定義。 

二、法人／實體的稅務居住者身分以其設立時的註冊登記國或地區為據，個人可能具備一個以上國家

的稅務居民身分（多重居住地）。 

三、有關稅務居住者詳情，請參閱 OECD 官網對於各國稅務居住者相關法令介紹。 

本人已詳閱且同意下列事項： 

一、FATCA 
（一）為遵循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之需要，貴公司必須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之個人資料，包括

但不限於姓名、出生年月日、國籍、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美國稅籍身分及編號、聯絡

方式、財務情況、社會活動等，本人茲受告知並同意配合貴公司遵循國內外稅務法令（包含但

不限於美國海外帳戶稅收遵循法及中華民國相關法令）、條約或國際協議的必要措施，包含調查

本人之國籍與稅籍稅務資料，將稅籍資料及帳戶資訊揭露予國內外政府機關（包含中華民國政

府及美國聯邦政府）及依國內外稅務法令執行稅款扣繳之人，並於調查結果顯示，本人與貴公

司間的關係符合國內外稅務法令、條約或國際協議所規定的特定條件（包含但不限於本人未能

協助據實或完整提供前揭調查所需的資料、表單，本人不同意貴公司向中華民國政府及美國聯

邦政府為前揭揭露等情形）時，為本人辦理稅款扣繳之結算或終止本人與貴公司間之各項業務

往來。 

（二）本人同意貴公司為因應主管機關或美國稅務機關之規範要求，履行相關義務。本人了解並同意

貴公司有權合理認定上開聲明內容之真偽或變更情形而對本人帳戶為必要的處置行為，包含但

不限於辦理美國稅扣繳或終止帳戶服務。 

（三）本人瞭解並同意除符合個人資料保護法及相關法令規定外，並具有書面同意貴公司蒐集、處理

及利用本人資料之效果。 

二、CRS 
（一）依金融機構執行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作業辦法，金融機構應蒐集及申報有關帳戶持有人稅務居

住者身分之特定資訊。該辦法係依稅捐稽徵法第 5 條之 1 第 6 項訂定，其內容參考經濟合作暨

發展組織發布之共同申報及盡職審查準則。 

（二）貴公司依法須取得本人之自我證明文件，以辨識帳戶持有人為稅務居住者之國家／地區。貴公

司依法可能將本人所提供之身分證明資料及該帳戶其他資訊提供中華民國稅捐稽徵機關，經由

政府間協定進行稅務目的金融帳戶資訊交換，提供他方國家／地區稅捐稽徵機關。 

 

立書人：                        日期：           
                                             

檢 核 ： 
□美國納稅義務人者，應填具【W-9 表】 

經辦： □外國稅務居民身分者，應填具【CRS 自我證明表-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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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 
個人資料告知暨同意書 
北城證券股份有限公司蒐集台端個人資料，茲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以下稱個資法）第 8 條第 1 項
規定，向台端告知下列事項： 
一、本人(即立書人)已獲告知並同意貴公司在合於下列事項範圍內，得蒐集、處理、傳輸及利用本

人個人資料： 
（一）蒐集之目的： 
      1.經營目的事業主管機關許可及營業登記項目或公司章程所定之業務，包含但不限於證

券、期貨等相關金融業務。 
      2.金融服務業依法令規定及金融監理需要所為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3.行銷與顧客管理，包含各項業務之行銷活動（含金控共同行銷業務）、消費者、顧客

管理與服務。 
      4.非公務機關依法定義務所進行個人資料之蒐集、處理及利用。 
      5.契約、類似契約或其他法律關係事務。 
      6.金融爭議處理、金融監督、管理與檢查及消費者保護。 
      7.資(通)訊與資料庫管理及資訊安全與管理、憑證業務管理。 
      8.其他金融業務及服務、其他法令許可之事由或目的。 
（二）個人資料之類別： 

     依相關業務申請書、契約書之內容或其他合於營業項目之特定目的，所須蒐集之各項個
人資料，包括姓名、出生年月日、國民身分證統一編號、護照號碼、居留證號碼、戶籍
及通訊地址、教育、職業、家庭、聯絡方式、財務情況、帳號及密碼、訪問貴公司網站
或行動應用程式（APP）或社群媒體之特定標準資訊（例如：IP 位址、Cookie ID 與其
內容、唯一識別碼、裝置資訊、使用時間、瀏覽器類型、作業系統、伺服器紀錄等類似
資料）等，以及基於上開特定目的與貴公司往來後所產生之個人資料。 

（三）個人資料處理、利用、國際傳輸之期間、地區、對象及方式： 
A.期間：依照蒐集之特定目的存續期間、依相關法令規定（如商業會計法等)、因執行業

務所必須之保存期間（較法規規定期間長者）或依個別契約就資料之保存所定
之保存年限。 

B.地區：貴公司、主管機關及其指定機構、交易機構、交易對象、交易行為所在地之區
域內及國際傳輸個人資料需未受中央目的事業主管機關限制之接收者所在地。 

C.對象：1.貴公司、貴公司之分公司、與貴公司有從屬關係之子公司或有控制關係之母
公司、與貴公司因業務需要訂有契約關係或業務往來之機構或顧問(如律師、
會計師)、獲主管機關許可受讓證券商全部或部分業務之受讓人。 

2.本人往來之金融機構、稅務機關、司法暨爭議處理機構、金管會及其所屬單
位、證交所、期交所、櫃買中心、集保公司、所營事業相關公會、股票發行
公司、交割銀行、臺灣票據交換所等依法授權辦理股務事務之相關機構及其
他經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指定，包含在業務經營與監督管理檢查、買賣、交割、
股務等有關機構。國外交易複委託機構及其主管機關。 

＊(必選) 3.本人□同意、□不同意貴公司為合作推廣或共同行銷目的，將本人之資料（包
含基本資料、帳務資料、信用資料、投資資料等），為建檔、揭露或轉介與
貴公司合作推廣或其他促銷活動之第三人運用該等資料。 

D.方式：透過數位檔案（包括電腦、電子與傳真方式）與實體紙本形式。 
（四）本人就貴公司保有本人之個人資料，得向貴公司要求行使下列權利： 

1.以書面或依貴公司同意方式做查詢、請求閱覽或製給複製本，貴公司依法得酌收必要
成本費用。 

2.請求補充或更正，惟依法本人應為適當之釋明。 
3.請求停止蒐集、處理或利用及請求刪除，惟依法貴公司因執行業務所必須者，得不依
本人請求為之。 

（五）本人若拒不提供個人資料或選擇提供資料予部份對象，導致貴公司因文件不完整無法開
戶，或開戶後無法交易、或有產生損及本人權益之情形。貴公司於本人提供完整前，得
暫停或拒絕本人之開戶申請、交易、受託，必要時並得終止契約或停止服務。如因此致
生任何損害或費用支出，本人同意自行承擔。 

二、本人同意，於法令許可下，貴公司得於必要範圍內蒐集本人犯罪前科資料。 
三、本人同意依個人資料保護相關法令所應為之告知或通知，於法令許可時，貴公司得以網際網路、

電子郵件、或於網站公告之方式為之。 
經貴公司向本人告知上開事項，本人已清楚瞭解上開告知內容及貴公司蒐集、處理及利用本人個人資料之目
的及用途。本人並依據個人資料保護法第七條第一項及第十九條第五款規定同意提供本人個人資料予貴公司
為上開特定目的範圍內之蒐集、處理及利用，亦得撤回或修正其已表示同意蒐集、處理及利用，特此聲明。 
 
立書人：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簽章）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證券帳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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